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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有法度—校園危機管理

校園有法度—校園危機管理
組員：黃善貴、林昭青、江怜秀、鍾進益、許國煌、季永明

壹、前言

近年來，由於社會變遷快速，校園危機事件頻傳。各級學校的校園安全已受到嚴

重的挑戰，因此，如何預防危機事件發生，如何減少危機事件發生後的衝擊，化危機

為轉機，共同維護校園安全，使學生免於恐懼的威脅，是現今各級學校非常重要的工

作。

貳、問題定義

「校園危機管理」一詞， 包括三個重要觀念：一是校園，一是危機，一是管理。「校

園」，是校園危機管理的環境；「危機」，為校園危機管理的潛在威脅；「管理」，則是

校園危機管理的處理方式。就其字義而言，校園危機管理就是在校園內有效處理危機，

使傷害減到最低。（吳清山，1997）

依據教育部「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作業規定 」，校園事件程度

劃分等級表，分為八大類： 

一、意外事件

二、安全維護事件

三、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

四、管教衝突事件

五、兒童少年保護事件（18 歲以下）

六、天然災害事件

七、疾病事件

八、其他事件

參、主題探究

法源依據：

一、按本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1 項定有

明文，亦即不論係文職或武職、地方自治人員或國家公務員、公營事業機關之服

務人員、民意機關由選舉產生之代表，亦不論係編制內或編制外、臨時人員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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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聘僱，只要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均屬之。

二、又執行職務之行為，係指公務員之行為乃為行使職務上之權利或履行職務上之義

務，與所執掌之公務事項有關之行為；而行使公權力係指公務員居於國家機關之

地位，行使統治權作用之行為，並包括運用命令及強制等手段干預人民自由及權

利之行為，以及提供給付、服務、救濟、照顧等方法，增進公共及社會成員之利

益，以達成國家任務之行為。公立學校教師之教學活動，屬給付行政之一種，應

屬行使公權力之行為。

三、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後段公務員怠於職務之構成要件：依國家賠償法第 2 條

第 2 項後段之規定可知，本項國家賠償責任之構成要件，乃係以公務員有故意過

失怠於執行職務，且人民受有損害與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時，

方有該當於本項國家賠償之要件。

四、教師法第 17 條所定保護學生之義務，學校與教師對於學生身體、生命安全 ，負有

避免發生侵害行為之安全注意義務，此種義務存在於校內一切教育活動，倘具有

內在危險性的教育活動，教師於實施該活動時，更應善盡安全注意義務，若疏於

注意而致發生事故，使學生受有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肆、問題情境

個案一：課後活動學生遇刺

甲生為○○小學一年級學生，於某日下午學校課後活動班第三節上課，A 老師尚

未到教室時，被同學拿鉛筆刺中眼睛，甲生因疼痛大哭，其他同學見狀先後向 A 老師

報告，A 老師竟未為甲生做任何處理，結果導致甲生視力僅存零點一，並有失明之可

能，A 老師辯稱有關甲生受傷事件與她無關，她沒有任何過失，因為截至當天下午四

時放學，她始終不知甲生右眼受傷。所以事發後老師並沒有即時救護。（引自教育部之

校園法律實務）

個案二：游泳教學意外

乙生為參加 96 年 9 月底舉辦之全國游泳分齡賽，由在其國中任教之姜○○老師及

○○市○○國中游泳隊教練許○○老師於 96 年 8 月 23 日與同年月 29 日，在該校游泳

池實施賽前訓練，並請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 2014 期修業期滿合格之救生員湯○○擔

任救生員工作。96 年 8 月 29 日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 40 分為該賽前訓練之熱身時間，

由各參加學生依據個人體能進行暖身活動，近該日 3 時 30 分許，大部分學生熱身完

畢，教練許○○老師即於第 7 水道附近集合該國中之學生做賽前提示；乙生與同學丙



33

校園有法度—校園危機管理

生當時仍於第 3 水道進行跳水練習，另一名同學丁生則在距跳台約 5 公尺之泳池內等

待岸上同學跳完水再往前游，因姜○○老師當時並未在活動現場，故乙生跳水及入水

後之情形並無人員在旁特別注意，等乙生於水中不斷小幅度左右轉頭，經岸上同學發

現有異將原告自水中托起，並至泳池外之休息室通知姜○○老師後，姜老師始回到泳

池現場就原告之狀況進行處理，但乙生經送醫急救並進行兩次手術後，因頸椎第 5 節

骨折、脊髓損傷，造成四肢癱瘓，至今仍無功能性動作，大小便無法控制，日常生活

完全依賴他人照料。（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伍、問題分析

一、理論基礎：

（一）渾沌理論（chaos theory）

1963 年美國氣象學家愛德華．諾頓．勞侖次提出混沌理論（Chaos），非線性系統

具有的多樣性和多尺度性。混沌理論解釋了決定系統可能產生隨機結果。理論的

最大的貢獻是用簡單的模型獲得明確的非周期結果。要點如下：

1. 非線性：產生隨機震撼、不起眼的的小原因，可能引發巨大震撼性的效果，其

運動是動態的、暫時的。

2. 蝴蝶效應：敏於初始條件，「巴西的蝴蝶振翅會造成美國德州的暴風雨」，敏於

初始條件，具有積極創造意義，促使組織革新，使組織免於系統崩潰危機。

3. 奇特吸引子：系統有一個或多個潛藏的準則、原則，會主導系統的演變 。

4. 複雜形式：形式複雜，不完整、不連續。

5. 遞迴對稱：回饋機制當系統外部環境變動時，會引發系統的自我組織和轉變，

使渾沌狀態變回穩定。

（二）破窗效應（Broken windows theory）

是犯罪學的一個理論，該理論由詹姆士．威爾遜（James Q. Wilson）及喬治．凱

林（George L. Kelling）提出，並刊於《The Atlantic Monthly》1982 年 3 月版的一

篇題為《Broken Windows》的文章。此理論認為環境中的不良現象如果被放任存

在，會誘使人們仿傚，甚至變本加厲。 

（三）墨非定律（Murphy's Law）

墨菲定律是指「凡是可能出錯的事均會出錯。」（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引申為「所有的程序都有缺陷」，或「若缺陷有很多個可能性，則它必

然會朝往令情況最壞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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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具體內容是「凡是可能出錯的事必定會出錯」，指的是任何一個事件，只要具

有大於零的機率，就不能假設它不會發生。 

二、問題分析：

（一）個案一：

問題分析：

1. 該校下午第三節課後活動應上課時間，教師卻不在教學現場？

2. 學生先後向老師報告，老師辯稱不知情，顯示平日未教育學生緊急事件通報流

程。

3. 教師收到學生報告，是否因誤判情況不嚴重，而未於事發時盡到管教、輔導學

生的義務。

4. 事發後老師疏於救護，並且沒有依照學校危機事件處理流程進行通報，表示該

老師缺乏責任感及危機意識。

5. 事發後行政人員是否陪同老師探視學生，並向家長表達慰問之意？

6. 學校是否針對此事件進行檢討，並強化全校師生危機意識，落實通報流程？

（二）個案二：

問題分析：

1. 姜老師平日管理嚴格，課前會完整交代注意事項。

2. 因老師嚴格，同學不敢將受傷學生平常練習就會做危險動作的事情報告老師，

可見學生的危機意識不足，仍需再教育。

3. 被告老師認為游泳課是公餘時間，但她忽略公餘時間帶學生參與活動，學校老

師仍有責任。

4. 上游泳課，雖有外聘救生員，帶隊老師仍需負責任。（一般教師會認為有外聘

救生員，責任歸屬為外聘人員）

5. 帶隊老師在離開活動場地時，必須請他人協助管理。

6. 學校在外聘老師或上游泳課時，合約上是否已擬訂責任歸屬。

陸、解決策略分析

針對校園危機管理的策略，以下將分危機發生前、危機發生中及危機解決後三部

分提出校園危機管理的策略。



35

校園有法度—校園危機管理

一、危機發生前的預防準備

（一）建立師生危機意識：

1. 提升師生危機意識：辦理宣導做成會議記錄

2. 加強師生發生意外事件時雙軌通報演練。

3. 外聘教師之課程班級導師亦負監督之責任。

4. 移地課程移地課程除帶隊老師應加設視導員。

（二）危機管理計畫的擬訂：

危機管理計畫可提供全校師生在緊急的情況下，有明確的指導方針，並加強師生

對於突發危機事件時之應變能力。

（三）成立危機處理小組：

危機處理小組能因應危機環境與學校組織特性所形成的專業性組織，可以減少學

校危機的發生或縮小危機的影響範圍，其必須明定小組成員的工作執掌以利運

作。

危機處理小組成員如下：

1. 召集人：由校長擔任，負責緊急指揮、召開會議及指定發言人對外發言。

2. 總幹事：由召集人指定主任一人擔任，處理所有小組事務。總幹事之下又設各

組，由專人負責：

（1）資料組：負責資料之蒐集彙整。

（2）聯絡組：負責校內外聯絡及對上級之通報。

（3）醫療組：負責緊急醫療之處理。

（4）法律組：提供相關之法律問題諮詢。

（5）協調組：負責有關事務之申訴、仲裁、救助、賠償等協調工作。

（6）安全組：負責事件現場集善後之各項安全維護。

（7）輔導組：負責相關學生之心理輔導。

（四） 建立危機管理標準作業流程（參考國民中小學校園安全管理手冊之 SOP 流程），

編制危機反應手冊，注意相關法律事務。

（五）危機預防與處理的訓練：

再好的計畫若不能實際訓練與檢視成效便是不具效用，不切實際，因此計畫的模

擬演練便非常重要。進行危機模擬演練之真正目的在使校園成員能夠培養出危機

處理能力，並能在危機出現徵兆前，先採行預防措施，因此在每一次進行操練

後，要確實檢討演練過程中的缺失與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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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強化校園安全：

學校除了加強防護設備外，應積極做好校園安全宣導，並協助教育人員相關訓練

（如 CPR 訓練）及宣導工作，以確保校園師生安全。

（七）加強教育活動：

加強學生兩性平等及校園安全教育等課程，增進校園人身安全環境，以及建立無

性別偏見之友善校園。

二、危機發生中的控制處理

（一）掌握黃金時間進行應變和處理：

當危機發生時，立即啟動應變計畫，成立危機處理指揮中心，立即召開臨時會

議，通知相關人員參加，針對不同的危機事件有不同的因應策略與處理方式，以

冷靜的心態去應對，並將危機的傷害降到對低，並防止危機的擴大與惡化。

（二）有效進行溝通計畫：

蒐集相關問題解決的資料，以了解危機發生的真相與事實。並統一發言單位，由

發言人統一發言。發言人應對校園危機有透徹的了解，並能聯繫媒體以爭取大眾

的認同與更多的協助。

（三）強化危機領導

主動尋找著力點、優先處理重點、防止案情擴大、防範後續事件的發展、採取適

當的保密措施等。更要做好師生安撫工作，給予適當的協助。

（四）向上級機關陳報：

由學校特定人員以最迅速方法，循通報系統先行向上級機關陳報，並做處理計劃

之報告。

三、危機解決後的處理

（一）積極進行組織復原工作：

危機過後應對當事人與全校師生進行個別及團體心理輔導與協助，提供相關心理

支持，在短時間內撫平校園成員心理上之創傷，以安定人心。

（二）成立危機調查小組：

危機結束後，成立危機調查小組，負責對整個事件及危機成因的調查與處理，並

協助蒐集證據。

（三）建立危機處理書面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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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詳細的書面資料可提供學校及有關單位危機處理之參考與借鏡，亦能助於評

估與檢視危機處理時是否有改進之處。

（四）召開危機檢討會議：

召開檢討會議，調查及評估整個危機處理之流程。感謝幫助學校度過難關之政府

機關與社會團體，且持續追蹤危機發展情形，以防止危機再度復發。

（五）掌握組織學習的契機：

危機管理的主要核心在於組織能夠針對危機經驗持續不斷的改善與學習，化危機

為轉機。且能依據過往的經驗和成效評估，對未來的危機管理規劃進行檢討與修

正，避免重蹈覆轍。

四、校長應有的領導作為

（一）危機預防期：敏銳力、觀察力、行動力

事先預防，領導者必需要能夠預先洞見危機（嚴長壽，1997），故在危機的預防

期，校長需有危機意識和遠見，一旦發現可能面臨的危機，應立即將可能面臨的

情境列出，並冷靜分析列出可解決的方案，並以行動阻隔危機的出現。

（二）危機處理期：理性面對、明確決策、感性關懷

危機一旦發生，領導者應誠實主動面對，並負起責任，避免媒體誤導事實真相

（湯慧，2005）；盡快分析判斷與行動，將危機控制在可應付的程度和範圍內（張

進，2005），妥善隔離危機的擴大，整合校內資源，強化各處室合作機制，並結

合校外網絡單位資源，以建構整體協助機制。

（三）危機恢復期：檢討省思、建立信任、希望藍圖

建立校園成員對校長與行政人員的信心，且重新建立家長與社會對學校的信任。

適時激勵士氣、穩定力量重新建立未來希望藍圖（顏妙芬、方思婷，2006）。除

此之外，校長在危機的恢復期也應針對危機的產生與處理過程加以分析調查，做

出修正策略或提供未來預防之用（湯慧，2005；張進，2005）。

（四）校園危機在任何學校都有可能發生，即使認真負責的校長，也只能降低危機發生

的可能，卻無法保證不會發生危機。

這樣的觀點，並非是宿命悲觀，反而是一種積極面對，勇於負責的態度。當面對

危機發生時，也較能坦然處理，而不至於自怨自艾，或怨天尤人。可知瞭解人類

的限制與瞭解人類的無所不能是同等的重要，換言之，知己所能與不能才是真知。



38

第130期國小校長儲訓班個案研究集

柒、成功經驗

案例一：學生上課遇刺事故之危機處理

某甲國小六年級乙生和丙生坐在一起上美勞課，乙在製作風箏過程中不小心用美

工刀刺到丙，起初乙和丙都不知道這件事，是因為丙發現衣服上的血跡才知道自己被

刺傷了，美勞老師發現之後，馬上請坐在教室後面的級任導師協助將丙生帶至健康中

心進行急救，校護馬上啟動救護程序，緊急陪同送醫，學校行政體系也馬上啟動危機

處理機制，召開危機小組會議、掌握狀況、沙盤推演，並即時進行校安通報及通知家

長。後來，丙生送醫檢查發現差點傷及肺部，有血胸現象，休養近一個月才回校就讀。

在整個危機處理過程，學校處理態度強調積極溝通協調、處理時效並保留證據（如電

話記錄）。後來，雖然經過社區有力人士斡旋，家長仍然堅持要對學校提告，不過最後

檢察官以不起訴結案，理由如下：

一、美工刀為美勞課必要之工具，且學校及老師有進行教學安全管理及宣導（檢

附教學安全檢核表及晨會記錄）。

二、美勞老師在上課現場並即時通報與處理。

三、急救過程並無延遲（電話記錄為憑）。

案例二：零意外之游泳教學

彰化縣○○國民小學每學期都會實施游泳教學，因為校內並無游泳池，因此必須

移地至校外的私立游泳池上課。在上課前，教導處會擬訂學校游泳教學的進度表，並

於每一次的教學，安排以兩人為編組。一位是帶隊老師以及一位行政人員，行政人員

擔任監督員，監督員的任務是在岸上，協助督察學生在游泳池內的安全。訓導組會與

游泳池訂定游泳教學合約，合約內明訂如下：

一、委託教學課程內容—包括教學進度、上課內容、學生結束後必須達到之技能

標準。

二、委託教學上課對象。

三、教練師資—必須是合格的教練並規定 15 位學生搭配一名教練，並得考量班級

學生個別身心狀況及既有游泳能力，酌增教師（練）數或減少學生數。除教

練以外岸上仍需有合格之救生員，隨時注意學生的安全。

四、委託教學費用

五、安全維護等。

就其安全維護部份更清楚的明定規範：

一、游泳池（甲方）全權負責教學管理、教學進度、品質、學生安全，校方（乙

方）則需協助甲方點名、學生狀況告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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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次進場上課全體學員之安全應由甲方負責。

三、未盡或突發狀況甲、乙兩方應本於學員安全及上課權益為優先原則共同處置。

除此之外，因為未盡或突發狀況甲、乙兩方應本於學員安全及上課權益為優先原

則共同處置。所以在實施游泳課程前，先召集游泳課的領隊以及擔任監督員之行政人

員，說明其任務與職責，並請他們於游泳教學前，必須對學生說明游泳上課的注意事

項及水上安全。同時集合學生進行水上安全教育。

透過完整游泳課程計畫與水上安全教育的實施，以及在帶隊老師、行政人員以及

游泳池之教練、救生員的配合下，學生都能在安全的環境下學習游泳。

捌、未解決的問題

一、校園法律諮詢服務不足

增進教師教學危機敏覺度的有效辦法就是提昇教師危機法律知能，然法律諮詢之

提供，在學校經費及資源有限之下，並不容易獲得，故教育主管機關若能統籌法律諮

詢服務，對於提高教師法律相關知能，必能產生最佳效果。

二、教師編制不足

社會對小學教師的要求，並不因教師編制的不足而降低，反因稚齡孩子更需妥善

的照顧，相對的要求老師付出更周全的照顧與輔導。教師法及相關法規都規範教師具

有輔導與管教學生的責任，國小係採大班教學，一位教師除了要對 29 位學生進行教學

以外，還要顧慮這些身心尚未成熟的學生的安全，實非易事，故提高國小教師編制至

每班 2.0 人，才是教學安全的根本解決之道。

三、須提供代課教師專業素養及危機意識之教育訓練

最近的教師課稅配套將引進大量的短期師資人力，代課教師有課來上，沒課就離

開，和學生的互動不佳；且代課教師缺乏專業素養之養成，是故，大量引進代課教師

有可能成為學生安全措施的一大警訊。

四、專任體育教師不足

目前我國國小是實行包班制，所以除非學校有體育重點發展項目，需要專任的體

育教師，否則教師的聘任，仍少以體育教師為優先考量，依據教育部（ 2007）學校體

育統計年報中數據顯示，各縣市國小體育相關科系之專任體育教師共有 5,016 位（包含

第二專長為體育相關科系），非體育相關科系之專任體育教師共有 23,445 位，也就是說

全國小學專任體育教師約只有 27.2% 為體育專長教師，72.8％ 為非體育專長教師擔任

學校體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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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小為例，班級數二十五班的學校，連一位專任體育專長教師都沒有，全校

五十幾節的體育課只能排給「不排斥上體育課」的非體育專長教師。專任體育專長教師

的比例如此低，在缺乏先備知識的情形下，教師對於課程進行中可能發生的傷害，難以

採取有效的預防措施，往往是「錯」中學。曾有老師在上跳遠課時，未顧及學童的身體

發展，高估學生跳遠實力而鏟土位置太遠，導致學生扭傷；家長以電話申訴，學校體育

課測八百公尺跑走時，因無法分辨已跑完與未跑完的學生，而要求重跑，讓學生感到無

法負荷而大哭；更遇過籃球課時，無法有效安排每一位學生的活動場地，以致於使用籃

球場的學生被一旁無法使用籃球場的學生以石頭不慎砸中頭部而流血送醫的運動意外事

件……，當然，也包刮游泳教學在內。

玖、行動研究及討論

一、學生意外事故之法律責任探究：
學校應該是學生成長茁壯的樂園，同時也是學生與老師活動的主要場所，但也因為

學校是人聚集的地方，因此有可能發生各種事故，近年來教育部針對學校發生的事故統

計分析發現：學生意外係居於統計數據中的前幾名，學生意外不但造成學生傷亡，也可

能產生各種不同責任歸屬的問題。如果學校這塊園地無法讓身處於其中的學生快樂安全

地學習的話，那再多的教育計畫與活動都只是空談，基於這樣的理念，想要探討研究當

學生意外事故發生時：

（一）學生擁有那些法律上所賦予的基本權利可以去請求救濟與賠償？

（二）學校及教師在學生意外事故所應負的法律及行政責任？

（三）釐清學校與學生及家長之間的角色與關係。

二、行動研究層面將從以下三項學校易引起之法律爭議類型來進行探討：

（一）不應作為而作為：不法侵害相關人員權益，如體罰。

（二）應作為而不作為：對違法事件應通報或舉發之不作為；或對相關人員權益保

障之怠惰，如器材設施之維護。

（三）作為疏失或過當：對能預見之事應注意而未注意：如學生意外防護措施；不

合比例及平等原則之處分：學生及教師之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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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結論

當校園危機事件發生時，學校如能有效進行危機管理，設置三道防護網，第一道

預備防護網，第二道控制防護網，第三道善後防護網，並透過各種校園危機處理流程

與通報作業，進一步掌握緊急事件的處理狀況與危機處理時應注意的溝通原則，謀定

而後動，以誠懇且負責任的態度積極處理，必能化危機為轉機，使校園危機對校園的

衝擊減到最低。

拾壹、研究省思

一、於危機發生前做好預防工作，隨時保持警覺，防範未然。

二、危機處理程序 (SOP) 應多元化，以應萬變。

三、所有不幸皆是諸多巧合的發生，需積極面對，謹慎處理。

四、文中所提出的討論案例僅作參考，校園危機的發生，背後隱藏諸多原因，應

多參考成功處理案例，才能化危機為轉機，有效處理校園問題。

五、所有處理方式皆應以『學生』為中心，才是最後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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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校園學生意外事故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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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CPR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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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輔導、慰助、補課、設施修復)

檢討與改善(意外原因、校園防護、處置措施)

學校適當資源人力介入

天災意外事件 人為意外事件

通報相關單位支援協助

(醫院、消防119、警察110、社工)

學生校外意外事故

民眾通報

落實雙軌通報

學生反映

明確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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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宣導

家長通報 警方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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